
1998年第 275號法律公告

1998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)

(第 2號) 規則

(由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

(第 4章) 第 54條訂立)

1. 定義

《高等法院規則》(第 4章，附屬法例) 第 1號命令第 4條規則現予修訂，在 "訟案登記

冊" 的定義㆗，在兩度出現的 "簿冊" 之後加入 "或其他紀錄"。

2. 開展訟費評定程序的方式

第 62號命令第 21(4) 條規則現予修訂，廢除 "$50,000" 而代以 "$100,000"。

3. 關於律師的法律程序：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

第 106號命令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1條規則㆗——

(i) 在 "㆖訴" 的定義㆗，廢除 "小組" 而代以 "組"；

(ii) 廢除 "紀律審裁小組" 的定義；

(iii) 加入——

" "紀律審裁組" (disciplinary tribunal) 指按照條例第 9B條組成的律師紀律審裁組；"；

(b) 在第 12(2)、13(1)(a)、(b) 及 (c)、14、15及 17(1) 條規則㆗，廢除所有 "小組" 而

代以 "組"；

(c) 廢除第 12(3) 及 (4) 條規則而代以——

"(3) 通知書必須在遭㆖訴的命令宣告當日起計的 21㆝內送達。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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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釋

本規則修訂《高等法院規則》(第 4章，附屬法例)——

(a) 容許以簿冊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儲存訟案登記冊；

(b) 將可作出暫時訟費評定的訟費單的款額由$50,000提高至$100,000；及

(c) 規定凡針對律師紀律審裁組所作出的任何命令而提出㆖訴，則就該㆖訴發出的動議通知

書必須在有關命令宣告當日起計的 21㆝內送達。


